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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4-23326120

聯絡人：黃裴涵

電　話：04-37061126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0015700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議程 (0157004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辦理「110年度高級中等學校

照顧服務科教師成長社群成果發表分享會」，請貴校踴躍

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(以下簡稱北護大)110年11月19

日北護研發字第1100016808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使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照顧服務科教師持續增能，促進教

師專業成長社群發展，串接全國大專校院長照相關科系

(所)資源，俾建立教學資源共享網絡，共同培育長期照顧

專業人才，爰召開旨揭分享會。

三、旨揭活動資訊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10年12月3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時。

(二)地點：北護大學思樓7樓F722三創專業實務教室（臺北市

北投區明德路365號）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辦理旨揭教師成長社群學校（含指導教

師）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照顧服務科及有意辦理照顧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北一女中 1101122

*MRAA110601266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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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科學校之代表。

四、請各出席人員學校惠予所屬人員公(差)假登記，並於110年

11月26日（星期五）前完成線上報名（網址：

https://elderhealthcare.ntunhs.edu.tw/tab/537/id

/981）。

五、如有疑問，請洽汪照棠專員（電話：02-28227101分機

2724、電子信箱：jhaotang@ntunhs.edu.tw）或華紹宇專

員（電話：02-28227101分機2734、電子信箱：

shaoyu@ntunhs.edu.tw）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(不含特教)

副本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、本署高中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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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06012669  
主旨：有關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辦理「110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照顧服務科教師成長社群  
成果發表分享會」，請貴校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1 谷鴻美 送陳/會 110/11/22 12:28:14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長 陳怡靜 送陳/會 110/11/22 13:35:10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3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務主任 陳汶靖 送陳/會 110/11/28 10:27:13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4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室1 賴佳伶 會畢 110/11/29 08:32:54  
一、依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9款規定略以，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，參加與  
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，經學校同意，給予公假，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  
。第13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應填具假單，經學校核准後，始得離開。  
第14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其課（職）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。     
二、陳請鈞核後，倘有教師報名研習，請依請假手續規定確實至差勤系統辦理公假申請  
。   

5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黃勝君 會畢 110/11/29 10:51:13  
    

6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秘書 陳怡芬 決行 110/11/29 11:04:48  
如擬   


